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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吴忠市本级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部门名称及代码 吴忠市总工会640300000116001

部门职责绩效目标

吴忠市总工会是在吴忠市委领导下负责全市工会工作的群众团体，是全市基层工会和各产
业工会的领导机关。其主要职责是：（1）贯彻中共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吴忠市委关于工

会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制订全市工会工作方针、目标、任务并组织实施，贯彻执行市
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2）依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组织

指导全市各级工会履行维护职工（包括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3）对全市有关
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市委和市政府反映职工群众的思想、愿望和要

求，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本市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有关政策、措施、制度和法规草案的
拟定；参与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4）监督检查工会各项规章制度、民主管理制度

和《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的贯彻执行；研究指导工会自身改革和建设；指导各级
工会组织开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制度的民主管理、民主评议、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工

作，推动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厂务公开制度和监督保证机制的工作；研究工会工
作理论政策，为本市各级工会提供政策理论咨询服务。（5）研究确定全市工会组织体

系，指导建立基层工会组织，贯彻执行工会干部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协管县（市、
区）、局（委）及全市各级工会领导干部；研究制定工会干部培训计划，负责基层工会干

部培训工作。（6）开展“工字号”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动
员和组织职工参加经济建设。开展职工素质提升工程；调查研究职工劳动安全健康和劳动

保护工作状况，发挥监督、指导和服务作用；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开展吴忠市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的推荐、评选工作，负责全市劳动模范的管理工作。（7）负责工

会经费和工会资产的管理、审查、审计工作；研究制定工会组织举办职工劳动福利事业的
有关制度和规定，负责对工会劳动福利事业的指导和协调工作。（8）承办市委、市政府

和自治区总工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财政政策性绩效目标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
部门
指标值

预算执行绩效目标

结转资金
2023年底以前结转资金
全部编入2024年部门预

算

编入2024年部门预算的
结转资金占部门实际全
部结转资金的百分率

100%

结余资金
2023年底以前结余资金
全部申报上缴财政

上缴（包括收回）2023
年底以前结余资金占部

门预算的百分率
22%

预算调剂

2024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科目调剂

2024年执行中发生预算
科目调剂资金占部门预

算的百分率
0%

2024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级次调剂

2024年执行中发生预算
级次调剂资金占部门预

算的百分率
0%

2024年执行中不发生预
算追加

2024年执行中发生预算
追加资金占部门预算的

百分率
0%



预算执行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
调整

发生预算调剂的，绩效
目标也要同步调整

调整绩效目标对应资金
额占预算调剂的百分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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